“跟着档案看海南”全国影像大赛作品版权确认函

致“跟着档案看海南”全国影像大赛组委会（以下简称“组委会”）：

本人/本单位（以下简称“承诺方”）系参赛作品《__________》（作品名称）的合法主创者/所有权人，现就该作品参与本次大赛相关版权事宜，作出如下不可撤销的确认与承诺：

一、承诺方保证对参赛作品拥有完整、独立、无争议的著作权，包括但不限于复制权、发行权、信息网络传播权、改编权等全部法定权利；保证作品为原创，未侵犯任何第三方的著作权、肖像权、名誉权、隐私权、商标权等合法权益，未违反国家法律法规、公序良俗及大赛相关规定。

二、承诺方自愿将参赛作品的非独占性使用权无偿授予组委会，授权范围包括：

1. 用于大赛相关的宣传推广，包括但不限于官网、公众号、合作媒体等平台的展示、转载、传播；

2. 用于大赛获奖作品集锦、展览、画册制作、公益宣传等非商业性活动；

3. 有权对作品进行必要的格式调整、裁剪等技术性处理（不改变作品核心内容与主题）。

三、组委会行使上述授权无需另行通知承诺方，无需支付任何报酬，但应注明作品名称及承诺方署名（个人/单位名称）。

四、承诺方确认，参赛作品如涉及他人肖像、隐私、商业秘密等内容，已提前获得相关方的书面授权，如因此引发任何法律纠纷，由承诺方自行承担全部责任，包括但不限于赔偿损失、承担诉讼费、律师费等，与组委会无关；如给组委会造成损失的，承诺方应予以全额赔偿。

五、本确认函自承诺方签字/盖章之日起生效，有效期至本次大赛相关活动终止后三年，未尽事宜由双方协商解决，协商不成可向组委会所在地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提起诉讼。

承诺方（个人签字/单位盖章）：____________________

联系电话：____________________

日期：______年____月____日

